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七十六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０日修订

通过，现将修订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

法和表决程序》予以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 近 平

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０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

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１９９０年４月４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８日第十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备案修正　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０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修订）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每届９０人，

组成如下：

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 ４０人

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 ３０人

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 ２０人

上述选举委员会即本法附件一规定的选举委

员会。

二、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候选人须获得不

少于１０名、不多于２０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提

名，且每个界别参与提名的委员不少于２名、不

多于４名。任何合资格选民均可被提名为候选

人。每名选举委员会委员只可提出一名候选人。

选举委员会根据提名的名单进行无记名投

票，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等于应选议员名额的有

效，得票多的４０名候选人当选。

三、功能团体选举设以下二十八个界别：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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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界、乡议局、工业界 （第一）、工业界 （第

二）、纺织及制衣界、商界 （第一）、商界 （第

二）、商界 （第三）、金融界、金融服务界、保险

界、地产及建造界、航运交通界、进出口界、旅

游界、饮食界、批发及零售界、科技创新界、工

程界、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会计界、法

律界、教育界、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医疗卫

生界、社会福利界、劳工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

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及有关

全国性团体代表界。其中，劳工界选举产生三名

议员，其他界别各选举产生一名议员。

乡议局、工程界、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

界、会计界、法律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社

会福利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

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及有关全国性团体代表界

等界别的议员，由个人选民选出。其他界别的议

员由合资格团体选民选举产生，各界别的合资格

团体选民由法律规定的具有代表性的机构、组

织、团体或企业构成。除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法

列明者外，有关团体和企业须获得其所在界别相

应资格后持续运作三年以上方可成为该界别选

民。

候选人须获得所在界别不少于１０个、不多

于２０个选民和选举委员会每个界别不少于２名、

不多于４名委员的提名。每名选举委员会委员在

功能团体选举中只可提出一名候选人。

各界别选民根据提名的名单，以无记名投票

选举产生该界别立法会议员。

各界别有关法定团体的划分、合资格团体选

民的界定、选举办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以选举法

规定。

四、分区直接选举设立十个选区，每个选区

选举产生两名议员。

候选人须获得所在选区不少于１００个、不多

于２００个选民和选举委员会每个界别不少于２

名、不多于４名委员的提名。每名选举委员会委

员在分区直接选举中只可提出一名候选人。

选民根据提名的名单以无记名投票选择一名

候选人，得票多的两名候选人当选。

选区划分、投票办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以选

举法规定。

五、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负责审查并确认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香港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审查情

况，就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是否符合拥护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

断，并就不符合上述法定要求和条件者向香港特

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出具审查意见

书。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根

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查意

见书作出的立法会议员候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

不得提起诉讼。

六、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采取措施，依法规

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

七、除本法另有规定外，香港特别行政区立

法会对法案和议案的表决采取下列程序：

政府提出的法案，如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议

员的过半数票，即为通过。

立法会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法案和对政府

法案的修正案均须分别经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

议员和功能团体选举、分区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

两部分出席会议议员各过半数通过。

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

本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的修改权。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修改前，以适当形

式听取香港社会各界意见。

九、本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自

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起施行。原附件二及有关修正

案不再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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